19.省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备案流程图
申请企业至贵州省政务中心商务厅窗口提交书面申请或通过网上政务大厅提交申请


申请企业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填制《境外投资备案表》，并将营业执照和加盖公章的《境外投资备案表》电子文档上传到平台。




应当提交的纸质材料：
1、境外投资备案申请报告；2、《境外投资备案表》；3、对外投资设立企业或并购相关章程（或合同、协议）；4、相关董事会决议或出资决议；5、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包括尽职调查、可研报告、投资资金来源情况的说明、投资环境分析评价等）；6、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格式附后）；7、属于并购类对外投资的，还需在线提交《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8、国有企业另需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同意该项目批复。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企业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现场提交纸质材料






商务厅对提交材料进行审核






商务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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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不予备案决定的，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企业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做出批准备案决定的，省商务厅出证，并通知申请企业到窗口领取证书

	



企业到窗口登记领证






办理机构：贵州省商务厅
业务电话：0851-88665069
监督电话：0851-88555579

